
附件 3 申請書 

收件日期: 年 月 日 

一、申請人：   

二、活動名稱:   

三、申請租借期間： 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共 天。 

進場期間：自 年 月 日 時起。 

撤場期間：自 年 月 日 時止。 

四、申請租借範圍及面積： 

□全區，面積 1,244.38 平方公尺。 

□1/2 區，面積 622.19 平方公尺。 

□其他，範圍及面積：   

  （請依柱位編號概述範圍以及面積）。 

五、活動內容摘要＜詳企劃書＞: 



六、活動性質: □公益性或□非公益性活動□政令宣導（由租借人先行填寫，活

動性質仍須以本公司認定結果而定。） 

七、保證金：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＜申請時預繳＞。 

八、場地費：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

發票□二聯式□三聯式 

抬頭名稱: 

統一編號: 

＜俟核准後於依規定期間至本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以現金、即期支票或匯款

繳納＞。 

九、備註： 

（一）租借人瞭解並願確實遵守本公司「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短期租借作

業須知」之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本公司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督導場地使用，活動期間並應接受車

站管理人員之督導，如有發現未遵守相關規定，則依罰則處理。 

（三）申請退還保證金時，應持原繳保證金之單據＜收據＞憑以退還保證金； 

如保證金單據遺失，應開立切結書加蓋公司大小章，以憑退還保證金。 

（四）申請退還繳交之保證金時，本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將開立以上

列申請人為抬頭之支票或匯款，若欲變更抬頭名稱者，請於申請退費

時檢附切結書正本併同辦理。 

租借人: 簽章: 

（如為法人團體、公司行號，請附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） 

負責人: 代理人: 

租借人地址: 

代理人地址: 

電 話: 傳 真: 



附件 4 活動企劃書注意事項 

一、活動企劃書除輔助文字得用英文外，應以中文書寫，紙張大小以 A4 規

格直式橫書編排（超過 A4 部分應摺成 A4），編列頁碼，總頁數以不超過 

20 頁為原則。 

二、企劃書應書明活動名稱、申請人名稱及負責人。 

三、企劃書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，惟申請人仍可另行補充其認為重要且

適當之資料： 

（一）活動主題或名稱。 

（二）申請租借期間（活動及進撤場時間規劃）及範圍。 

（三）展演內容（展演項目或名單、規模或預算等，並檢附展演作品或

產品簡介圖說）。 

（四）展演規劃（空間及動線規劃圖說、硬體組構、音響、色彩及照明

計畫等）。 

（五）管理維護（進撤場施工計畫、環境維護、保險及公共安全等）。 

（六）其他應表明事項（如公益性或一般性展演活動）。 

四、租借人應保證企劃書內容（如作品或產品）不涉及侵害著作權等智慧財

產權之事宜。 



附件 5 授權書 

茲授權﹝職稱及姓名﹞ 君代表租借人向

貴所申請承借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辦理展演活動之一切相關

事宜，該員以租借人名義所為或所受之意思表示，直接對租借

人發生一切法律上效力，本人並確認被授權人之下列簽樣真實

無誤。 

被授權人之簽樣： 

請惠予核備。 

此 致 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 

申請人： 

負責人簽署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被授權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件 6 切結書 

本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 

月 日間，向貴所承借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場地，辦理短

期展演活動，活動期間願確實遵守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公司

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短期租借作業須知」、契約及審查會議紀

錄之規定，租借期限結束立即恢復原狀交還場地，如有違反，

同意接受依該須知及契約規定罰款或終止租借場地，該罰款得

自保證金內扣抵之，如有不足，同意另行繳付補足，絕無異議。 

此 致 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

立同意書人(即租借人)： 

負 責 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址： 

電 話： 

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件 7-1 退還保證金及場地費申請書 

本人依本須知第七點規定取消民國 年   月   日起

至民國 年   月   日間，向貴所承借臺北車站多功能展

演區場地，舉辦 展演活動，故請貴所退還 

本人所繳保證金（□全額或□一半，新台幣： 元

整)及已繳之未使用天數之場地費（新台幣： 元

整），合計新台幣：  元整。 

此 致 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

租 借 人：

負 責 人：

戶 名：

銀行（註明分行）：

帳 號： 



附件 7-2 退還保證金申請書（租借期滿時） 

本人    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民國    年月    

日間，向貴所承借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場地，舉辦展演活動，

現該活動業已結束，本人已依規定將場地回復原狀，並已繳清所有

費用，故請貴所退還本人所繳之保證金計新台幣： 

  元整。 

此 致 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

租 借 人：

負 責 人：

戶 名：

銀行（註明分行）：

帳 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短期租借契約書（封面）

附件 8 契約範本 

借 用 人

管理單位 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

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

租借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契約案號 



附 VI-1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短期租借契約書 

契約案號： 

立契約書人 

出借人：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

 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租借人：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，其條款如下： 

一、租借標的：乙方之租借標的為甲方同意之場地及位置，其範圍等

資料詳如乙方活動企劃書圖說。 

二、租借期間： 

(一)本契約為期 日，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

日止(含進撤場時間)，契約期間屆滿，契約消滅。 

(二)進場時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 

日 時止。 

(三)撤場時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 

日 時止。 

三、場地費：新台幣 元應於民國 年 月 日

前繳清。 

四、履約保證金：一律以新台幣 3萬5,000 元計收，乙方於簽約前

繳納。 

五、乙方繳納或給付甲方之款項，應以甲方指定之方式、時間、地點 

行之。 



附 VI-2

六、場地活動保險：租借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依照行政院核定之

「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」

配合辦理，投保時應以其名義為被保險人(保費由乙方負擔)，為

所請租借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保單正本至遲於保險期間開

始前之2工作天前送達甲方，否則不予出借。 

    乙方與保險公司簽訂之保險契約(保險單)上應加註「本保險單之

任何變更或終止，未經本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同意不生

效力。」本公司得視需要要求租借人以本局為被保險人(受益人)

投保火災險，保費由乙方負擔，保單正本送達期限同前款之規定。 

七、以下文件均屬本契約之一部分，對雙方均具有拘束力;彼此相互

抵觸時，以契約書之規定為優先，其餘依下列順序適用之。 

(一)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短期租借
作業須知及其附件。 

(二)租借人活動企劃書。 

八、本契約訂立之後，一方住址如有變更，應以書面通知他方，如一 

方未盡通知義務，同意他方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送達地方，並 

以發信之日為送達之日。 

九、乙方之代理人、受任人或受僱人違反本契約或其他相關規定之行 

為視同乙方之行為，其應負責任視同乙方之責任。 

十、甲乙雙方應本誠信原則確實履行本契約，如有涉訟，雙方合意以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一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適用民法暨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

十二、乙方對本契約內容如生疑義，其解釋權在甲方。 

十三、特約事項 

本條款得視個案需求增訂之。 

十四、本契約書一式貳份，甲乙雙方各執壹份。  



附 VI-3

立契約書人： 

甲 方：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

代

地

表 人：經理 

址：臺北市北平西路 3 號 6 樓 

電 話： 

乙 方： 

代 表 人： 

地 址： 

電 話： 

統 一 編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



附 VI-4

附件 9 臺北車站大樓 G+1 層防災計畫相關規範表 

項目 說明 頁數
註

防火

區劃 

 G+1層中庭挑空區域空間將做為多功能展演(售)區

域，將規劃設置大流量之放水鎗防護中庭挑空區域
所設置之多功能展演區域。 

 G+1層所規劃之各商業攤位將規劃獨立防火區劃以

外，車站大廳之非公共空間也將獨立防火區

劃，因G+1層已設有自動滅火設備(撒水設備)，故

區劃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各區劃以不超過

3,000㎡為基準。 

3-5 

防煙

區劃 

 G+1層挑空區域於屋頂處設置自然排煙窗，採用自

然排煙方式，公共區域部分於天花板上方處設置排

煙機，並緊急發電機迴路。火災發生時排煙機運轉

立即將濃煙排出室外。以增加人員逃生避難時效。

 G+1層周圍空間及挑空區附近增設店鋪以防火區劃

區隔，每間店鋪面積約在20㎡至100㎡之間，面積
超過100㎡之空間均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
標準規劃排煙設備。 

 G+1層非公共區域、東西側台鐵辦公區及部分商店

用途設置跨區排煙系統。並在樓梯周圍加裝防煙垂
壁區劃分隔。 

3-24 

避難層

(動線)

G+1層為避難層，於東西南北四向皆設置通往戶外之避難出

口，車站中庭挑空區面積超過3,000㎡，屋頂設置自然排煙

窗，為一大型蓄煙區，可有效延緩煙層下降速度以確保避

難人員於地面層避難之安全。地面層供地上層人員及部分

地下層人員進行避難，避難原則如下： 

一、G+1、G+3~G+6 辦公區人員以東西側中央出口避難， 
辦公室人員以東西側中央出口避難，辦公區域人員
依規定進行避難編組，以編組方式協助各層辦公區
之避難弱者進行避難。 

二、地面層及地下層旅運人員及 G+2 商場人員使用四面

連通室外出入口進行避難，一樓外部規劃 6m 以上開
放空間作為戶外避難滯留區域。 

5-9 
5-10 

中庭挑
空區滅
火設備

於G+3層西側平台設置放水鎗設備一套，另外一套設置於中

島票房頂部，防護範圍涵蓋G+1大廳挑空區 域，對向設置

多頻紅外線火焰採測器，具有防止誤報之功能，辨別監視區

域熱源「非火災」、「預警」、「火災」現象，並定位起火

6-29 



附 VI-5

項目 說明 頁數
註

點位置。

項目 說明 頁數
註

中庭 
挑空區
使用限
制 

中庭 
挑空區
使用限
制 

 挑空區之多功能展售區設置位置，應自G+2露台 之
垂直投影線位置向內退縮2m以上。 

 挑空區之多功能展售區設置位置，應自G+1挑空 區

以外之人員避難動線5m以上。 

 G+3~G+6樓層之窗戶應儘可能保持關閉狀態。 

 平時活動舞台及相關隔間不得使用易燃材料

 租借活動之相關單位所有工作人員均需遵照臺鐵

局所訂之安全規範，並需於活動前提出安全計畫

和辦理講習。 

 活動舉辦前租借單位應提出活動企劃書供臺鐵局
相關單位審核，如有違反本計畫書之安全事項
者，臺鐵局應令其改善或拒絕活動之舉辦 

 本案針對G+1層、U-1層商業用途空間使用範圍界
定，嚴禁使用者超越原先訂定之使用範圍堆置貨

品、擺設桌椅，影響旅客通行與逃生避難，日後
將於地面標示使用範圍。 

 需依據本報告書第5-76頁圖5-122挑空區水平允
許可燃物設置範圍示意圖及文字說明之限制條
件。 

 倘火載量超過5,800kw/㎡，使用前均需製作「消

防防護計畫」並提送台北市消防局審查通用後方

可使用。 

8-6 
5-76 

註：出自於「臺北車站大樓特種建築物變更暨防災計畫報告書,99.07」之頁數。


